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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对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的问询函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我所于 2019 年 5 月 7 日收到《关于对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107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要

求本所对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制药”或“公司”）部分

问询内容发表意见，结合执行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具体回复如下： 

问询函 1： 

你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被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主要原因为公司原董事长刘群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重

庆市公安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及另外多名原高管因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会计师未能获取前述案件的详细资料，无法确定职务侵占的对象、发

生时间、侵占方式、侵占数额等。请你公司说明： 

（1）上述事项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的具体影响，以及拟采取的应

对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2）请结合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详细说明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以及执行

情况是否有效、是否存在重要或重大缺陷； 

（3）2018 年以来，你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请说明

多名董事、高管的变动对你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以及公司在保障管理团队和核心

员工稳定性方面已采取和拟采取的措施。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列示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判断依

据，以及认定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具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

性影响的依据。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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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执行的审计程序 

天圣制药原董事长刘群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重庆市公安局执行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由于刘群是天圣制药的实际控制人并长期担任天圣制药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我们向天圣制药现任管理层了解刘群涉嫌职务侵占罪的侵占对象是否与天

圣制药有关，天圣制药未向我们提供资料证明刘群涉嫌犯罪与天圣制药无关，结

合天圣制药原总经理李洪，原副总经理李忠、王永红先后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

施的情况，我们认为刘群及前述三位高管涉嫌犯罪行为存在与天圣制药有关的可

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

额较大的行为。天圣制药建立了内控制度，但是可能并未能阻止职务侵占这种行

为的发生，鉴于刘群是天圣制药的实际控制人并长期担任天圣制药董事长、法定

代表人，且有其他高管涉嫌犯罪，我们认为刘群及前述其他高管存在利用其在公

司中的地位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可能。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准则第 1141 号——财务报表审计中与舞弊相关的

责任》第三十二条，我们将天圣制药前述高管可能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作

为特别风险并设计专门的应对审计程序。我们与天圣制药管理层沟通并提请天圣

制药向我们提供前述高管涉嫌犯罪的详细资料，并拟根据具体情况以实施进一步

审计程序，天圣制药未向我们提供相关资料。我们对前述高管的主管办案机关进

行了访谈，由于主管办案机关工作纪律和保密要求，我们未能取得有效的审计证

据。我们实施了询问、分析性复核、函证、盘点、检查重大交易等实质性审计程

序，但由于缺乏前述高管涉嫌犯罪的基本资料，我们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三十一条规定，我们与天圣制药治理层沟通了导致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

情况，以及使用的报告措辞。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判断依据 

1、由于我们未能取得刘群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详细资料，我们无法确定刘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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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职务侵占的对象、发生的时间、涉嫌侵占的金额，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未发现

的重大错报，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2、由于我们未能取得李洪、李忠、王永红涉嫌犯罪的详细资料，我们无法

确定他们涉嫌犯罪的行为与天圣制药无关，无法判断是否存在未发现的重大错报，

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 

3、如本问题回复一所述，我们认为天圣制药原管理层存在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的可能，由于管理层凌驾控制之上的行为发生方式不可预见，这种风险属于

重大错报风险。我们也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消除疑虑。 

4、如本问题回复三所述，我们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

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广泛性。 

如前所述，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表整体不

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

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七条：“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

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一）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得出财务报表整体

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二）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报

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我们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如前所述，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同时我们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

泛性，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

留意见》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

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

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我们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综上所述，我们对天圣制药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发表了无法表示意见。 

三、认定具有广泛性影响的依据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五条：“广泛性，是描述错报影响的术语，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或者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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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产生的影响。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性的情形包

括下列方面：（一）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

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但这些要素、账户或项目

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三）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对财

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 

1、如本问题回复一所述，我们认为天圣制药原管理层存在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的可能并无法实施满意的审计程序以消除疑虑，而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的行为发生方式不可预见。 

2、职务侵占罪是将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财物形式多样，可以占

有的方式多样，我们未能取得刘群涉嫌职务侵占的相关资料，无法确定其涉嫌侵

占的方式、具体的财物以及金额。 

3、职务侵占不属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行为，发生方式多样，没有确

定的会计处理方式。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天圣制药原管理层存在凌驾于内部控制

之上的可能，因此存在通过其他方式掩盖职务侵占的可能。 

综上所述，我们疑虑的原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行为发生方式具有不

可预见性，刘群涉嫌职务侵占的方式存在多样性，会计处理不明确，我们也无法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消除疑虑或确定影响，我们认为：（一）未发现的

错报（如存在）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账户或项目产生影响；（二）未

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当与披露相关时，产生的影响可能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

财务报表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定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具

有审计准则所述的广泛性影响。 

 

问询函 2： 

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收入为 21.7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3.98%；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1.11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5.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54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73.52%。 

（1）请结合行业发展情况、公司经营环境、产品毛利率、期间费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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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损失等因素分析公司净利润下滑的原因； 

（2）请分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的原因，以及与营

业收入、净利润变动趋势相背离的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1、天圣制药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74.62 万元，

同比下降 13,658.66 万元、降幅 55.22%，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1）2018 年销售毛利同比减少 6,003.56 万元，主要系销售收入、销售毛利

率同时下降所致。①2018 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8,997.45 万元，降幅 3.98%。营业

收入同比下降的原因是：一方面流通板块收入占营业收入 60%以上，流通板块收

入中 90%以上是销售给医院终端，受原有这部分医院等终端的产品需求量的限制，

其销售收入增长有限；另一方面，受“两票制”、医保基金控费等政策的影响，

公司流通板块受制于医院的采购需求品种和药品价格限制，销售收入有所下降。

②2018 年销售毛利率为 28.68%，同比微幅下降 1.51 个百分点，毛利率的变动除

了与产品结构、原材料价格变动相关外，宏观的影响因素主要为：一是由于实行

“两票制”，医药供应链条缩短，公司制造业板块部分产品售价得以提高，使得

公司医药制造板块销售毛利率同比上涨 6.33 个百分点；二是天圣制药流通板块

对医院等终端客户销售的是外购产品，主要是获取差价收入，受“两票制”、国

家医保限价的影响，部分产品的销售价格有所下降，导致公司医药流通板块销售

毛利率同比下降 7.21 个百分点。 

（2）2018 年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11,645.14 万元，其中：①销售费用同比增

加 8,239.28 万元、增幅 43.09%，主要系 2018 年市场推广费同比增加 7,337.17 万

元所致；②管理费用同比增加 1,541.94 万元、增幅 13.86%，主要系外购资产、

在建工程转固等导致 2018 年固定资产增加，从而使得固定资产折旧费同比增加

1,482.14 万元所致；③财务费用同比增加 1,271.48 万元，主要系利息支出同比增

加 1,340.79 万元所致，其中：2017 年财政贴息补助冲减了财务费用-利息支出 431



第 6 页/共 13 页 

万元，2018 年未发生；2018 年借款利率整体有所上涨，且期初借款存量同比较

大，导致支付的利息增加。 

（3）2018 年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2,325.71 万元，主要是坏账损失减少

2,086.40 元，主要系 2017 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30,086.65 万元，使得

2017 年计提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 1,909.01 万元所致。 

（4）2018 年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1,905.21 万元，主要系天圣制药璧山制药

生产基地 GMP 建设项目发生非常损失 1,968.80 万元所致。 

（5）2018 年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2,709.27 万元，其中：①当期所得税费用

同比减少 3,571.06 万元，主要由于公司收入降低、盈利减少所致；②递延所得税

费用增加 861.79 万元，主要由于 2017 年期末应收账款、存货余额较期初大额增

加，使得 2017 年计提的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等资产减值损失金额较大，导

致 2017 年递延所得税资产大幅增加，递延所得税费用金额下降较大。 

2、2018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8,083.61 万元，主

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15,546.03 万元所致，主要原因为：（1）

2016 年 12 月 31 日重庆市“两票制”正式启动实施，2017 年 5 月 31 日前为过渡

期，全市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全面实施“两票制”。随着

“两票制”的推行，公司向医院销售时必须携带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复印件，医院

须在验票后方可付款。由于“票据流”的增加，部分客户业务结算周期变长，影

响回款速度，导致 2017 年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30,086.65 万元，使得

2017 年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金额较小；（2）2018 年收回期初大额

货款，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7,202.31 万元，远低于上年应收账款年度增

加额，使得公司 2018 年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金额同比出现大幅增长。

另外，2018 年收入同比下降、盈利同比减少以及期末备货量减少，导致 2018 年

采购商品、支付税费的现金支出金额也同比减少。以上综合导致在营业收入、净

利润都同比下降的情况下，公司 2018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加。 

二、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上述情况分析符合

天圣制药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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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询函 5： 

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8.52 亿元，同比增长 8.69%；应收账款周

转率 2.65，已经连续两年处于下滑态势。 

（1）请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公司信用政策、营业收入等，详细说明

应收账款周转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公司计提坏账准备政策，期后回款情况，分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计提的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1、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比较情况如下表： 

单位：次/年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海正药业 sh600267 7.37 7.57 

千金药业 sh600479 19.17 21.34 

丰原药业 sz000153 4.75 4.36 

浙江震元 sz000705 6.30 5.89 

誉衡药业 sz002437 9.29 10.11 

莱美药业 sz300006 3.48 4.15 

同业可比上市公司指标算术平均值 8.39 8.90 

同业可比上市公司指标中位数 6.83 6.73 

天圣制药 2.65 3.52 

注：上表数据来源于上交所、深交所平台公布的 2018 年度、2017 年度上市公司年度报

告。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主要原

因是：公司主营业务特别是医药流通业务的客户主要为医院等终端，该类客户现

金流状况普遍较好，商业信誉较高，且相对强势，故公司授予该类客户的信用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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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较长。公司对医院的信用期限一般为 3-6 个月，部分客户回款超过 6 个月，故

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同行业偏低。公司 2018 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在 136 天左

右，回款期限整体在其规定的信用期限内。 

公司 2018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为 2.65 次/年，较 2017 年 3.52 次/年减少 0.86

次/年，主要原因为：（1）受医院等终端的产品需求量的限制以及“两票制”、医

保基金控费等政策带来的药价受限等影响，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8,997.45 万元；（2）2018 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增加 7,202.31 万元。 

2018 年可比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平均值同比也出现下降，公司应收账款

周转率下降与行业整体趋势相当，符合行业变动的特点。 

2、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及计提情况如下： 

（1）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对比如

下表： 

账龄 
海正药业 千金药业 丰原药业 浙江震元 誉衡药业 莱美药业 天圣 

制药 sh600267 sh600479 sz000153 sz000705 sz002437 sz300006 

一年以内 5% 5% 1% 5% 1% 5% 5% 

一至二年 10% 15% 5% 20% 5% 10% 10% 

二至三年 30% 25% 30% 35% 20% 20% 15% 

三至四年 80% 50% 50% 50% 50% 40% 30% 

四至五年 80% 50% 70% 50% 80% 80% 100% 

五年以上 100% 50% 100% 100% 100% 100% 100% 

公司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采用的坏账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存

在差异，主要是各自客户群体及销售的产品结构不同，实际回款情况迥异。公司

应收账款主要系对医院等终端销售形成，该类客户商业信誉较好。公司根据销售

信用政策及历年来应收账款实际回款情况制定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符

合公司实际情况，总体合理。 

（2）公司实际坏账损失发生金额及比例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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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末/2018 年度 2017 年末/2017 年度 2016 年末/2016 年度 

应收账款 90,742.95 83,540.64 53,453.99 

核销坏账金额 8.21 2.72 0.02 

核销坏账比率（%） 0.01 0.00 0.00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坏账损失比例较低。2016年末、2017年末和 2018年末，

公司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占同一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比例分别为 6.04%、6.15%和

6.09%，均高于公司历年实际形成坏账损失的比率。 

（3）公司 2018 年期后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金额 2019 年 1-4 月回款额 回款比例 

应收账款 90,742.95 49,617.85 54.68% 

2018 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90,742.95 万元，2019 年 1-4 月回款金额为

49,617.85 万元，回款比例为 54.68%。尚未回款的客户主要为公立的区、县医院，

该类客户信用记录良好，经营规模较大，偿债能力较强，公司给予其的信用期也

较长，形成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较小。 

二、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天圣制药应收账款

周转率下降原因合理，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问询函 7： 

报告期末，你公司暂时闲置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账面原值合

计 5,425.02 万元，同比增长 19.44%，均未计提减值准备。请详细说明相关资产

连续两年闲置且同比增加的原因，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相关资产后续处置计

划及时间表，对公司生产经营可能产生的影响。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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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圣制药闲置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1）闲置资产总体情况 

单位：元 

项目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备注 

房屋建筑物 35,491,098.53 12,803,107.96 - 22,687,990.57 - 

机器设备 18,018,178.90 16,792,681.02 - 1,225,497.88 - 

运输工具 188,492.70 182,837.92 - 5,654.78 - 

其他设备 552,397.40 311,967.99 - 240,429.41 - 

（2）闲置资产分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备注 

天圣制药集团河北有限

公司 
10,750,372.07 7,599,314.19 - 3,151,057.88 - 

湖北天圣清大中药材有

限公司 
34,670,259.79 14,261,024.02 - 20,409,235.77 - 

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 777,854.42 420,283.73 - 357,570.69 - 

重庆华友制药有限公司 8,051,681.25 7,809,972.95 - 241,708.30 - 

2、资产闲置的原因、后续的计划与安排 

（1）天圣制药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河北”）闲置资产主要为

房屋建筑物和设备，天圣河北目前正在进行整体 GMP 技改建设工程项目，原有

固定资产因停工技改导致闲置，属于正常情况。闲置的房屋建筑物主要为厂房。

闲置的设备主要为 2016 年后购买的燃气锅炉等，其他设备为 2011 年 7 月及之后

购进的高效液相色谱仪、多效蒸馏水机、水冷中压活塞式空压机等。这些设备在

技改期间都得到妥善保管，均可以在完成技改项目，通过 GMP 认证后继续使用。 

（2）湖北天圣清大中药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圣清大”）的闲置资产主

要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及其他设备。闲置的房屋建筑物为 2010 年以后建成

的标准厂房和配套员工宿舍用房，这些建筑物因当地政府的新规划未下达等原因

暂时闲置。闲置的建筑物均属于框架或砖混结构，建筑质量较好，实际成新率在

75%以上。闲置的设备主要是自动变频微波消解/萃取仪、摆动式数片机、污染

源在线监测系统等药品生产和检测设备，这些设备目前都妥善存放在天圣清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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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内，待本公司的另外一家子公司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的项目建成之后，转

至该公司继续使用，期末公司对这些设备进行检测，运转情况良好。公司配备了

专门的维护和管理人员确保前述资产的资产安全。 

（3）重庆国中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中医药”）的闲置资产为机器设

备。国中医药因原 GMP 证书到期，停止生产。公司整体考虑，从便于管理出发，

安排国中医药停止中药生产，原中药材加工设备将转至公司在重庆南川建设的中

药材加工基地使用。 

（4）重庆华友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制药”）的闲置资产主要为用

于研究的小试和中试机器设备。华友制药原工艺损耗率较高，生产成本较高，在

进行工艺改进，因此设备暂时闲置。 

3、闲置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天圣制药聘请了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康所”）对天圣河北等三家公司的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参考评估结果，天圣

制药未对上述闲置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1）经华康所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19）第 101-1 号评估报告确认，天圣

河北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为 5,777.38 万元，经评估后其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为 6,671.66 万元，整体评估增值 894.28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589.49

万元。 

（2）经华康所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19）第 101-2 号评估报告确认，天圣

清大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为 8,786.99 万元，经评估后其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为 17,367.26 万元，整体评估增值 8,580.2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607.93 万元。 

（3）经华康所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19）第 101-3 号评估报告确认，国中

医药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账面净资产为 16,478.28 万元，经评估后其净资产的公允

价值为 18,365.87 万元，整体评估增值 1,887.59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866.58 万元。 

（4）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友制药闲置固定资产已全部提足折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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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价值为 3%的残值，因此未对其进行价值评估，也未计提减值准备。 

4、闲置资产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上述闲置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 2,415.96 万元，占天圣制药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的比例为 1.84%，占比很小。此外，闲置资产中 65%为房屋建筑物，且这些房产

多年未安排主要的生产经营用途，因此上述资产的暂时闲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造成重大影响。 

二、会计师意见 

根据我们执行的审计程序以及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认为天圣制药未对闲置

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闲置资产占期末固定资产净

值比例很小，且主要闲置资产多年未安排主要的生产经营用途，暂时闲置不会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问询函 10： 

报告期，你公司营业外支出-在建工程非常损失发生额为 1,968.80 万元。请

说明非常损失的性质、产生原因、损失确认标准和过程、涉及的相关赔偿情况（如

有）、对公司的影响、以及相关事项会计处理及依据。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

见。 

回复： 

一、情况说明 

天圣制药2018年度财务报表中营业外支出-在建工程非常损失全部系天圣制

药璧山制药生产基地 GMP 建设项目的损失。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天圣制药集团

重庆市璧山区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璧山药业”），具体情况如下： 

天圣制药璧山制药生产基地 GMP 建设项目占地约 224.66 亩，总建筑面积约

143,990.12 平方米。该项目于 2015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了消防初设审查、施工图

设计、施工图审查，2015 年 6 月 24 日取得施工图备案凭证，2015 年 6 月 29 日

举行开工仪式，并全面展开土建工程建设，主要包括土石方场平、永久性围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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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临时施工用水用电配备、主体基础建设、临时设施（办公区、宿舍区、食堂

等）搭设。 

由于璧山药业在签订投资协议后，在建设过程中未能取得该在建工程相对应

的土地使用权，公司结合目前实际经营情况，决定对该建设项目不再继续建设，

暂停该项目建设。截止 2018 年末，公司与璧山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双方尚未达成

新的协议。该项目目前仍处于停工状态，地块已被璧山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卖给第

三方公司，需要公司尽快清理并退出现场。 

2019 年 4 月，天圣制药聘请了华康所对该项在建工程价值进行了评估。华

康所出具了重康评报字（2019）第 101-4 号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评估师认

为由于璧山药业未能取得该在建工程相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而该地块已被璧山区

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卖给第三方公司，故已投入的在建工程费用不能为璧山药业

带来经济利益，从谨慎性角度考虑，该在建工程评估值为 0 元。 

二、会计师意见 

我们向天圣制药管理层了解了具体情况，对评估报告内容进行了复核，我们

认为天圣制药对该在建工程的会计处理方法合理，即该在建工程前期已投入的工

程费用不能为璧山药业在未来带来任何的经济利益，从资产确认谨慎性的角度出

发应当对其在建工程账面价值终止确认。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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